
~0314857 p.1 

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跟 进 大 埔 区 公 共 巴 士 服 务 工 作 小 组  

        2 0 1 5 年 第 3 次 会 议 纪 要          

 

 

日  期 ：  2 0 1 5 年 5 月 2 6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 间 ：  上 午 1 0 时 3 0 分  

地  点 ： 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出 席 者 ：  

 

 黄 碧 娇 女 士 , M H, J P  主 席  

 陈 灶 良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笑 权 先 生 ,  M H  成 员  

 张 国 慧 先 生  成 员  

 刘 志 成 博 士  成 员  

 谭 荣 勋 先 生  成 员  

 王 秋 北 先 生  成 员  

 黄 容 根 先 生 ,  S B S ,  J P  成 员  

 任 启 邦 先 生  成 员  

 余 智 荣 先 生  成 员  

 张 志 伟 先 生  成 员  

 胡 健 民 先 生  成 员  

 罗 家 勤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(大 埔 )／ 运 输 署  

 陆 放 天 先 生  高 级 运 输 主 任 ／ 巴 士 发 展 (新 界 东 )／ 运 输 署  

 张 立 基 先 生  小 区 事 务 经 理 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林 美 香 女 士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李 述 恒 先 生  高 级 主 任 (策 划 及 发 展 )／ 九 龙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潘 振 刚 先 生  襄 理 (车 务 )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伍 振 邦 先 生  高 级 车 务 主 任 ／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 

 邱 泳 雯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6 A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李 沛 瑜 女 士  联 络 主 任 ( 1 C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陈 盟 锵 先 生  秘 书  

  

请 假 者 ︰  

 

 林  泉 先 生  成 员  

 何 大 伟 先 生 , M H  成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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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 席 者 ︰  

 

 区 镇 桦 先 生  成 员  

 关 永 业 先 生  成 员  

 陈 鋕 漒 先 生  成 员  

 张 兰 卿 女 士  成 员  

 周 炫 玮 先 生  成 员  

 梅 少 峰 先 生  成 员  

 

 

I .  通 过 2 0 1 5 年 3 月 23 日 第 2 次 会 议 纪 要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6 / 2 0 1 5 号 )  

 

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的 修 订 建 议 。 席 上 并 无 成 员 提 出 其 他

修 订 ， 上 次 会 议 纪 要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.  有 关 大 埔 往 机 场 的 巴 士 服 务  

 

(一 )  龙 运 第 N4 2 A 号 线 服 务 提 升 建 议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8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.  潘 振 刚 先 生 报 告 ， 龙 运 巴 士 有 限 公 司 (“ 龙 运 ” )将 增 设 一 班 来 往 机

场 的 N 4 2 A 号 线 深 宵 特 别 班 次 ，巴 士 将 于 深 宵 4 时 1 5 分 由 上 水 开 出 ，经

大 埔 前 往 机 场 。 他 请 成 员 参 阅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P BS  8 / 2 0 1 5 号 ， 了 解

特 别 班 次 的 服 务 详 情 、 班 次 安 排 等 。  

 

3 .  成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特 别 班 次 不 要 绕 经 大 埔 中 心 ， 转 为 绕 经 区 内 其

他 屋 苑 。  

( i i )  有 成 员 请 龙 运 提 供 理 据 ， 解 释 为 何 特 别 班 次 不 经 机 场 后 勤

区 及 货 运 区 。  

 

4 .  主 席 表 示 大 部 分 N4 2 A 号 线 到 达 广 福 道 时 已 客 满 。 她 请 龙 运 说 明 特

别 班 次 缩 减 车 站 的 原 因 。  

 

5 .  潘 振 刚 先 生 响 应 ， 上 水 及 粉 岭 的 乘 客 约 占 客 量 5 0 %， 而 大 埔 则 约 占

2 0 %至 3 0 %。 当 中 的 乘 客 大 多 前 往 机 场 客 运 大 楼 ， 而 非 机 场 后 勤 区 或 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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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 区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过 往 有 乘 客 反 映 欲 提 早 到 达 机 场 ， 所 以 龙 运 现 建 议 的

服 务 安 排 包 括 两 个 班 次 ： 其 一 为 现 时 于 深 宵 4 时 由 联 和 墟 开 出 班 次 ， 途

经 机 场 后 勤 区 及 货 运 区 ， 可 方 便 上 班 人 士 ； 另 一 为 新 增 班 次 于 深 宵 4 时

1 5 分 由 上 水 开 出 ，以 机 场 地 面 运 输 中 心 为 总 站 ，方 便 市 民 快 捷 地 前 往 机

场 。 龙 运 相 信 这 做 法 可 起 分 流 作 用 。  

 

6 .  主 席 表 示 拟 议 特 别 班 次 与 N4 2 A 号 线 的 行 车 路 线 不 同 ， 车 程 相 隔 约

3 0 分 钟 ， 她 建 议 两 者 的 巴 士 编 号 亦 应 有 不 同 。  

 

7 .  潘 振 刚 先 生 响 应 ， 龙 运 预 计 大 埔 区 居 民 将 占 用 拟 议 特 别 班 次 的 大 部

分 座 位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如 工 作 小 组 担 心 会 造 成 混 淆 ， 龙 运 可 以 考 虑 使 用 其

他 巴 士 编 号 ， 以 兹 识 别 特 别 班 次 。  

 

(二 )  要 求 于 大 埔 墟 港 铁 巴 士 站 增 加 大 埔 往 机 场 的 直 通 巴 士 线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11 / 2 0 1 5 号 )  

 

8 .  余 智 荣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 GP B S  11 / 2 0 1 5 号 。  

 

9 .  潘 振 刚 先 生 表 示 ，龙 运 正 收 集 各 方 意 见 ， 暂 时 未 能 提 供 A 4 7 号 线 的

修 订 方 案 。  

 

1 0 .  有 成 员 请 龙 运 尽 快 于 暑 假 前 落 实 开 办 A 4 7 号 线 ， 以 起 分 流 作 用 。  

 

1 1 .  主 席 请 运 输 署 与 龙 运 沟 通 ， 有 需 要 可 以 传 阅 文 件 方 式 征 询 工 作 小 组

的 意 见 。  

 

(三 )  跟 进 机 场 E 4 1 号 线 站 盖 事 宜  

 

1 2 .  潘 振 刚 先 生 报 告 ， 龙 运 与 香 港 机 场 管 理 局 (“ 机 管 局 ” )于 2 0 1 5 年 3

月 底 进 行 了 实 地 视 察 ， 现 已 提 交 站 盖 设 计 图 则 供 机 管 局 审 批 。 此 外 ， 他

指 机 管 局 已 于 5 月 2 4 日 加 设 临 时 帐 篷 ， 暂 代 站 盖 。  

 

1 3 .  成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如 日 后 需 再 次 搬 站 ，请 龙 运 先 知 会 大 埔 区 议 会 。 

( i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E 4 1 号 线 与 其 他 E 系 列 路 线 共 享 一 个 车 站 。 此

外 ， 他 指 临 时 帐 篷 的 效 用 不 大 ， 天 气 恶 劣 时 无 法 为 乘 客 提

供 足 够 遮 挡 。  

( i i i )  有 成 员 认 为 龙 运 应 就 临 时 帐 篷 的 位 置 咨 询 工 作 小 组 。  

( i v )  有 成 员 认 为 花 一 年 时 间 方 可 建 成 上 盖 ， 委 实 过 长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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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)  有 成 员 查 询 上 盖 的 设 计 及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的 临 时 安 排 。  

 

1 4 .  伍 振 邦 先 生 响 应 ， E 4 1 号 线 并 非 于 机 场 开 出 ， 与 其 他 路 线 共 享 车 站

或 会 造 成 不 便 。 然 而 ， 他 表 示 会 研 究 这 建 议 的 可 行 性 。 加 设 临 时 帐 篷 为

机 管 局 提 出 的 方 案 ， 目 的 是 为 乘 客 遮 风 挡 雨 。  

 

1 5 .  有 成 员 指 E 3 2 号 线 亦 只 是 途 经 机 场 ，他 建 议 该 线 与 E 4 1 号 线 共 享 一

个 车 站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表 示 工 作 小 组 早 前 曾 去 信 机 管 局 ， 表 达 对 E 4 1 号 线 搬 站 不 满 。

机 管 局 亦 已 作 出 回 复 。 她 请 成 员 备 悉 有 关 信 件 内 容 。 此 外 ， 她 指 信 中 列

明 站 盖 将 于 年 底 前 完 成 ， 而 临 时 帐 篷 将 于 6 月 时 设 置 。 她 请 龙 运 确 认 这

个 说 法 是 否 属 实 。  

 

1 7 .  潘 振 刚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机 场 地 面 运 输 中 心 巴 士 总 站 由 机 管 局 直 接 拥 有 及 管 理 ， 其

他 巴 士 总 站 则 由 运 输 署 或 房 屋 署 等 政 府 部 门 拥 有 及 管 理 。

根 据 机 场 岛 内 运 输 基 建 及 道 路 网 设 计 ， 机 场 地 面 运 输 中 心

巴 士 总 站 乘 客 候 车 区 域 大 部 份 设 于 机 场 铁 路 行 车 桥 或 天 桥

下 ， 而 机 管 局 则 于 地 面 运 输 中 心 其 他 空 旷 部 分 设 置 上 盖 。

机 管 局 对 机 场 岛 内 的 设 施 有 严 格 规 定 ， 除 了 获 得 局 方 批 准

的 设 施 外 ， 巴 士 公 司 不 能 在 该 处 随 意 加 设 任 何 设 施 。  

( i i )  有 见 乘 客 的 殷 切 需 求 ， 龙 运 已 于 每 年 的 上 盖 兴 建 计 划 以 外

提 出 提 早 兴 建 E 4 1 号 线 站 盖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初 步 设 计 ，该 上 盖 超 过 1 0 米 长 ，并 正 考 虑 增 设 倚 座 设

施 。  

( i v )  由 于 龙 运 要 向 机 管 局 申 请 相 关 批 核 文 件 ， 因 此 承 建 商 及 局

方 需 时 洽 商 工 程 细 节 。 他 指 如 审 批 程 序 顺 利 及 天 气 良 好 ，

工 程 便 可 如 期 或 提 早 完 成 。  

( v )  工 程 进 行 期 间 ，E 4 1 号 线 将 需 要 与 其 他 路 线 共 享 一 个 车 站 。 

 

1 8 .  主 席 表 示 有 要 事 而 离 席 ， 她 建 议 接 下 来 的 议 程 由 张 国 慧 先 生 主 持 。

成 员 没 有 异 议 。  

 

1 9 .  有 成 员 认 为 拟 建 站 盖 的 长 度 不 足 。 他 请 龙 运 向 工 作 小 组 提 供 站 盖 的

详 细 设 计 。  

 

2 0 .  有 成 员 询 问 谁 批 准 E 4 1 号 线 搬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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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潘 振 刚 先 生 响 应 ， 相 关 搬 站 安 排 由 机 管 局 统 筹 ， 与 运 输 署 与 巴 士 公

司 协 商 后 ， 将 E 4 1 号 线 于 机 场 地 面 运 输 中 心 的 车 站 迁 移 至 现 时 位 置 。 他

指 除 非 有 其 他 特 殊 情 况 ， 拟 建 站 盖 建 成 后 ， E 4 1 号 线 将 不 会 再 搬 站 。  

 

 

I I I .  2 0 1 5 至 2 0 1 6 年 度 大 埔 区 巴 士 路 线 计 划  

 

2 2 .  陆 放 天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正 与 巴 士 公 司 商 洽 上 述 计 划 的 细 节 ， 暂 时

未 能 提 供 计 划 修 订 本 供 成 员 参 阅 。 他 口 头 报 告 上 述 计 划 的 进 度 ：  

 

( i )  7 1 B 号 线 将 分 阶 段 改 以 单 层 巴 士 行 驶 。  

( i i )  8 6 K 及 8 7 E 号 线 特 别 班 次 均 会 途 经 ， 并 设 站 于 乌 溪 沙 站 公

共 运 输 交 汇 处 ， 但 现 阶 段 只 考 虑 由 泥 涌 开 出 。  

( i i i )  2 7 4 P 的 所 有 回 程 班 次 将 按 工 作 小 组 的 建 议 ， 由 大 埔 开 出 ，

经 科 学 园 前 往 乌 溪 沙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正 与 巴 士 公 司 研 究 如 何 修 改 2 6 4 R 号 线 的 走 线 。  

( v )  3 7 3 号 线 的 修 订 将 按 计 划 实 行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正 与 龙 运 研 究 A4 7 号 线 的 行 车 路 线 、 班 次 等 问 题 。  

 

2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市 民 于 暑 假 时 对 机 场 巴 士 的 服 务 需 求 将 会 剧 增 ， 她 请 运

输 署 及 龙 运 尽 快 开 办 A 4 7 号 线 。 她 续 指 署 方 可 以 “ 传 阅 文 件 ” 的 方 式 就

有 关 路 线 咨 询 工 作 小 组 。  

 

 

V I I .  凤 园 小 巴 服 务 改 善 计 划  

 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9 / 2 0 1 5 号 )  

 

2 4 .  主 席 表 示 有 岚 山 居 民 来 信 ， 要 求 增 设 邨 巴 来 往 岚 山 与 大 埔 中 心 。 她

请 成 员 备 悉 有 关 信 件 。  

 

2 5 .  罗 家 勤 先 生 报 告 ， 运 输 署 因 应 凤 园 的 交 通 需 求 增 加 ， 建 议 开 办 专 线

小 巴 辅 助 服 务 第 2 0 P 号 线 (凤 园  —  大 埔 墟 站 (循 环 线 ) )。 有 关 专 线 小 巴

第 2 0 P 号 线 的 营 运 时 间 由 每 日 上 午 七 时 至 晚 上 十 时 ，班 次 为 1 0 分 钟 一 班 ，

车 费 为 5 . 4 元 。 他 续 指 营 运 商 建 议 专 线 小 巴 2 0 P 号 线 于 早 上 九 时 后 开 出

的 班 次 绕 经 大 埔 墟 ， 以 方 便 前 往 大 埔 墟 街 巿 的 乘 客 。。  

 

2 6 .  成 员 首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成 员 指 岚 山 的 准 业 主 要 求 运 输 署 批 准 岚 山 自 行 经 营 邨 巴 ，

往 返 岚 山 与 太 和 港 铁 站 。 他 同 意 有 关 建 议 ， 并 指 邨 巴 与 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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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 小 巴 良 性 竞 争 ， 可 达 双 管 齐 下 之 效 。  

( i i )  有 成 员 表 示 林 村 附 近 的 大 型 屋 苑 均 设 有 邨 巴 ， 他 请 运 输 解

释 不 批 准 岚 山 自 营 邨 巴 的 原 因 。  

( i i i )  多 名 成 员 指 岚 山 入 伙 人 数 渐 增 ， 将 会 大 大 影 响 凤 园 一 带 的

交 通 。 他 们 请 运 输 署 尽 快 批 准 岚 山 自 营 邨 巴 。  

 

2 7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政 府 会 优 先 发 展 高 载 客 量 的 集 体 运 输 工 具 ， 例 如 铁 路 和 专

营 巴 士 。 居 民 巴 士 服 务 (即 俗 称 邨 巴 )属 非 专 营 巴 士 ， 主 要

在 繁 忙 时 段 及 常 规 公 共 运 输 服 务 未 能 满 足 乘 客 需 求 的 情 况

下 ， 提 供 接 驳 往 返 屋 苑 至 邻 近 铁 路 站 或 公 共 运 输 交 汇 处 的

补 助 服 务 ， 在 公 共 运 输 系 统 中 担 当 辅 助 角 色 。  

( i i )  在 处 理 邨 巴 服 务 的 申 请 时 ， 运 输 署 考 虑 的 因 素 包 括 服 务 需

求 、 其 他 公 共 运 输 营 办 商 已 提 供 或 已 作 计 划 的 服 务 水 平 ，

以 及 拟 提 供 服 务 的 地 区 及 道 路 交 通 情 况 等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申

请 者 会 在 屋 苑 入 伙 及 征 得 其 居 民 代 表 同 意 后 ， 才 为 该 屋 苑

申 请 营 办 邨 巴 服 务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记 录 ，运 输 署 曾 于 2 0 1 3 年 1 2 月 、2 0 1 4 年 7 月 及 2 0 1 5

年 3 月 接 获 邨 巴 服 务 的 申 请 ， 以 接 载 大 埔 岚 山 的 住 户 。 由

于 首 两 次 申 请 提 出 时 ， 上 述 屋 苑 仍 未 入 伙 ， 故 此 有 关 申 请

未 获 接 纳 。至 于 在 2 0 1 5 年 3 月 提 出 的 申 请 ，由 于 正 安 排 新

界 专 线 小 巴 特 别 服 务 第 2 0 P 号 线 投 入 服 务 ， 而 该 小 巴 线 将

可 应 付 岚 山 现 阶 段 的 乘 客 需 求 ， 所 以 署 方 未 有 接 纳 有 关 申

请 。  

( i v )  根 据 记 录 ， 岚 山 曾 向 运 输 署 提 交 三 次 的 邨 巴 申 请 ， 其 中 两

次 署 方 因 业 主 未 入 伙 而 无 法 处 理 。 就 第 三 次 的 邨 巴 申 请 ，

署 方 认 为 现 时 为 岚 山 入 伙 初 期 ， 专 线 小 巴 应 可 应 付 有 关 交

通 需 求 ， 故 没 有 足 够 理 据 批 准 岚 山 于 现 阶 段 自 营 邨 巴 。  

( v )  运 输 署 补 充 ， 专 线 小 巴 与 邨 巴 的 角 色 有 所 不 同 ， 建 议 开 办

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， 亦 不 代 表 往 后 不 会 批 准 岚 山 邨 巴 服

务 。 署 方 会 依 照 现 行 的 运 输 政 策 与 及 既 定 和 客 观 的 准 则 去

审 核 开 办 新 邨 巴 服 务 的 申 请 。  

( v i )  运 输 署 会 于 开 办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后 ， 密 切 留 意 凤 园 一

带 的 交 通 及 审 视 岚 山 的 交 通 配 套 ， 以 作 出 最 适 合 的 优 化 安

排 。  

 

2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是 项 议 程 主 要 讨 论 凤 园 小 巴 服 务 改 善 计 划 ， 她 稍 后 会 处

理 岚 山 的 邨 巴 申 请 。她 请 成 员 集 中 讨 论 两 点 ：( i )是 否 通 过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

号 线 ；及 ( i i )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能 否 与 岚 山 邨 巴 共 存 。此 外 ，她 表 示 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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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悬 挂 黑 色 暴 雨 警 告 讯 号 ， 并 请 各 成 员 留 在 会 议 室 ， 继 续 进 行 会 议 。  

 

2 9 .  成 员 次 轮 的 意 见 和 提 问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有 成 员 支 持 开 办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， 但 他 指 专 线 小 巴 只

有 1 6 个 座 位 ，远 远 无 法 满 足 岚 山 近 四 千 名 居 民 的 需 求 。他

续 指 相 比 专 线 小 巴 ， 邨 巴 的 座 位 更 多 ， 成 本 效 益 更 高 。 他

建 议 运 输 署 先 批 准 岚 山 经 营 部 分 邨 巴 ，以 解 居 民 燃 眉 之 急 。 

( i i )  有 成 员 指 如 果 岚 山 自 营 邨 巴 ， 他 建 议 将 上 落 客 点 改 为 太 和

邻 里 小 区 中 心 附 近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专 线 小 巴 前 往 大 埔 墟 ， 而

邨 巴 前 往 太 和 ， 可 起 分 流 作 用 。  

( i i i )  有 成 员 要 求 增 强 7 2 C 号 线 的 服 务 。  

( i v )  有 成 员 请 运 输 署 提 供 入 伙 人 数 的 指 标 ， 方 便 岚 山 申 请 自 营

邨 巴 。  

( v )  有 成 员 建 议 延 迟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的 尾 班 时 间 。  

( v i )  有 成 员 询 问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的 车 费 会 否 有 调 整 空 间 。  

( v i i )  有 成 员 建 议 提 早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的 发 车 时 间 。  

 

3 0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运 输 署 会 向 承 办 商 反 映 将 尾 班 车 延 迟 的 建 议 。  

( i i )  专 线 小 巴 承 办 商 一 般 会 考 虑 市 民 的 接 受 程 度 ， 并 参 考 现 时

的 公 共 交 通 收 费 而 厘 定 车 费 。  

( i i i )  运 输 署 建 议 于 6 月 底 前 开 办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。  

( i v )  运 输 署 会 与 岚 山 的 管 理 公 司 保 持 紧 密 联 络 ， 视 乎 入 伙 情 况

及 专 线 小 巴 的 载 客 量 而 加 强 该 区 的 交 通 服 务 。  

 
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普 遍 支 持 开 办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。 然 而 ， 她

指 营 运 商 只 以 两 架 小 巴 行 走 第 2 0 P 号 线 ， 难 以 做 到 每 1 0 分 钟 一 班 。  

 

3 2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，营 运 商 试 车 的 结 果 是 可 以 做 到 每 1 0 分 钟 一 班 。然

而 ， 他 表 示 会 与 营 运 商 再 次 试 车 ， 确 认 结 果 。 此 外 ， 他 指 营 运 商 会 于 早

上 9 时 后 增 拨 一 架 小 巴 行 走 第 2 0 P 号 线 ， 确 保 即 使 绕 经 大 埔 墟 ， 仍 可 保

持 每 1 0 分 钟 一 班 。  

 

3 3 .  主 席 对 专 线 小 巴 第 20 P 号 线 能 否 做 到 每 1 0 分 钟 一 班 有 保 留 。她 请 运

输 署 提 供 专 线 小 巴 第 2 0 P 号 线 的 头 班 和 尾 班 时 间 及 载 客 量 、 7 2 C 号 线 的

载 客 量 ， 以 便 下 次 会 议 讨 论 。 就 岚 山 的 邨 巴 申 请 ， 她 表 示 会 邀 请 当 区 议

员 ， 召 开 特 别 会 议 讨 论 这 议 题 。 就 此 ， 她 请 运 输 署 提 供 拒 绝 岚 山 邨 巴 申

请 的 原 因 及 该 区 公 共 交 通 的 覆 盖 范 围 ， 以 便 讨 论 。 此 外 ， 她 请 运 输 署 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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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 和 的 当 区 议 员 联 络 ， 商 讨 岚 山 邨 巴 的 上 落 客 站 。  

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(一 )  7 1 A、 7 1 B、 7 1 S 及 7 1 K 号 线 的 巴 士 服 务  

 

3 4 .  林 美 香 女 士 报 告 ， 7 1 S 号 线 的 站 位 维 持 于 富 善 邨 总 站 ， 九 巴 已 就 此

发 出 修 订 通 告 。 至 于 7 1 A、 7 1 B 及 7 1 S 号 线 的 班 次 调 整 安 排 ， 她 指 根 据

实 行 后 的 有 关 资 料 ， 有 关 路 线 的 班 次 比 以 前 更 为 稳 定 ， 有 效 改 善 服 务 。

无 论 如 何 ， 九 巴 会 密 切 监 察 有 关 情 况 。  

 

(二 )  有 关 7 3 及 7 3 A 号 线 的 服 务 承 诺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1 2 / 2 0 1 5 号 )  

 

3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接 获 陈 灶 良 先 生 的 来 信 ， 要 求 恢 复 以 双 层 巴 士

行 驶 7 3 及 7 3 A 号 线 的 早 晚 两 个 繁 忙 时 段 。  

 

3 6 .  陈 灶 良 先 生 介 绍 信 件 内 容 。  

 

3 7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73 及 7 3 A 号 线 于 早 上 繁 忙 时 段 的 南 行 及 傍 晚 繁 忙

时 段 的 北 行 班 次 需 求 殷 切 ， 九 巴 正 与 运 输 署 协 调 ， 安 排 载 客 量 较 高 的 巴

士 集 中 行 走 该 两 个 时 段 需 求 高 的 班 次 。 九 巴 会 密 切 监 察 有 关 情 况 ， 如 果

需 求 持 续 上 升 ， 有 需 要 时 会 调 派 更 多 双 层 巴 士 行 走 7 3 及 7 3 A 号 线 。  

 

(三 )  要 求 密 切 关 注 及 研 究 延 长 6 4 K 号 线 及 专 线 小 巴 第 2 5 K 号 线 的 服 务 时 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1 3 / 2 0 1 5 号 )  

 

3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工 作 小 组 接 获 陈 灶 良 先 生 的 来 信 ， 要 求 延 长 64 K 号 线 及

专 线 小 巴 第 2 5 K 号 的 服 务 时 段 。  

 

3 9 .  陈 灶 良 先 生 介 绍 信 件 内 容 。  

 

4 0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 6 4 K 号 线 回 程 尾 班 车 的 客 量 约 为 2 0 %， 相 信 现 时

的 服 务 水 平 可 满 足 乘 客 的 需 求 。 九 巴 会 密 切 监 察 深 夜 时 段 的 载 客 情 况 ，

有 需 要 会 增 强 服 务 。  

 

4 1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， 运 输 署 会 与 专 线 小 巴 营 运 商 及 陈 灶 良 先 生 商 讨 有

关 专 线 小 巴 第 2 5 K 号 线 延 长 服 务 时 段 的 建 议 。  

 

(四 )  强 烈 要 求 2 7 1 及 3 0 7 号 线 加 设 由 天 赋 海 湾 开 出 的 特 别 班 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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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P BS  1 4 / 2 0 1 5 号 )  

 

4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工 作 小 组 接 获 陈 笑 权 先 生 的 来 信 ， 要 求 2 7 1 及 3 0 7 号 线

加 设 由 天 赋 海 湾 开 出 的 特 别 班 次 。  

 

4 3 .  陈 笑 权 先 生 介 绍 信 件 内 容 。  

 

4 4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 有 见 白 石 角 人 口 不 断 增 长 ， 九 巴 将 会 加 强 石 石 角

对 外 的 交 通 服 务 。  

 

4 5 .  有 成 员 查 询 在 白 石 角 兴 建 巴 士 上 盖 的 进 度 。  

 

4 6 .  李 侃 陵 先 生 响 应 ， 九 巴 稍 后 会 就 此 正 式 向 运 输 署 提 出 申 请 。  

 

(五 )  7 4 C 及 7 4 D 号 线 的 巴 士 服 务  

 

4 7 .  有 成 员 要 求 7 4 D 号 线 在 早 上 1 0 时 后 加 密 班 次 。  

 

4 8 .  李 述 恒 先 生 响 应 ， 九 巴 备 悉 有 关 意 见 。  

 

4 9 .  罗 家 勤 先 生 响 应 ， 运 输 署 会 与 九 巴 检 讨 7 4 C 及 7 4 D 号 线 的 客 量 。  

 

 

V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5 0 .  下 次 开 会 日 期 将 另 行 通 知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1 5 年 6 月  


